
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
资助字〔2015〕38号
  
关于开展第十届“卓越贡献奖学金”评审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回报家乡，鼓励井冈学子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、勇于创新，上海吉安商会从2006年起在我校设立了“上海吉安商会‘卓越贡献’奖学金”。“奖学金”设一等奖1名，奖金1万元；二等奖2名，每名奖金4000元；三等奖3名，每名奖金2000元；鼓励奖24名，每名奖金500元。经请示校领导并与上海吉安商会商定，拟在近期开展我校第十届“卓越贡献奖学金”评审工作，现就评审工作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

1．井冈山大学正式注册在读的全日制本、专科学生；

2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3．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生活俭朴；

4．在校期间近一学年学习成绩优良；

5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助人；

6．在各类竞赛中，省级获前三名、国家级获前八名者；

7．有创造发明、有一定先进性和创造性的技术开发、有发明专利者，技术发明在实施中取得一定效益或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的。

二、申请程序

学生本人申请→班主任、辅导员推荐→学院审查并公示→评审委员会评选并公示→公布获奖学生名单。

三、时间安排及几点说明

1.时间安排：12月22日至12月31日为学生个人申请、班主任签署意见、学院审查并公示阶段；2016年1月1日至1月11日为学生资助中心征求意见、核实情况阶段；2016年1月6日至1月15日为上海吉安商会“卓越贡献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评选审定、公示阶段。

2.申报者必须提供真实材料，凡剽窃、侵夺他人的发明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成果者，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者，一经发现，撤销其奖励，追回其获奖证书及奖金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。

3.凡申报者必须写出自荐材料一份，详细说明有关情况，同时由学院写出书面推荐意见，并填写一式二份《上海吉安商会“卓越贡献奖学金”申请表》（表格可在学生工作处网页的“下载专区”中下载）。请各学院于12月31日前以学院为单位将学生的申报材料送学生资助中心（汇总表发送至jgsuxszz@126.com邮箱）。

附：1.“卓越贡献奖学金”申请表
2.第十届“卓越贡献奖学金”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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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吉安商会“卓越贡献奖学金”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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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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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曾获何种奖励

	近一年来的学习成绩：


	申请理由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材料核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“上海吉安商会‘卓越贡献’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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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十届上海吉安商会“卓越贡献”奖学金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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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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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民族
	籍贯
	综合排名
	综合成绩
	在校期间获奖情况
	荣誉证书授予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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